
洪雅县 2023年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项目(二次)采购需求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

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

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

分处理。）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

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

体要求。）

3.1采购项目概况

本项目共 1 个包，采购商品有机肥推广。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0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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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服务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商品有机肥推广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 1
1.项目概况：结合洪雅县

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以

秸秆粪肥为主要原料的

商品有机肥，发放给积极

配合的种植户推广使用，

切实解决畜禽粪污造成

的面源污染，提升耕地土

壤地力，大力推进养殖产

业与生态型种植业相结

合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

发展。

★ 2 2.目标任务：一是在项目

示范区推广使用商品有

机肥 1000 吨，其中散装

有机肥 500 吨需提供机

械施用服务，500 吨袋装

有机肥提供配送服务；二

是提供散装有机肥撒肥

机械施用服务，施用面积

按业主实际需求进行，施

用面积在 700 亩—1000

亩。

3 3.服务要求

3.1推广施用商品有

机肥技术参数：

（ 1 ） 执 行

NY/T525-2021 标准

（2）适用原料：畜

禽粪便、秸秆等有机废弃

物

（3）禁用原料：禁

止选用粉煤灰、钢渣、污

泥、生活垃圾（经分类陈

化后的厨余废弃物除外）

（4）外观（感官）：

外观均匀，粉状或颗粒

状，无恶臭

（5）有机质＝30%；

（6）指标：

①氮+磷+钾＝4.0%；

②水分≤30%；

③ 酸 碱 度 （ pH ）



5.5-8.5；

④粪大肠菌群数(个

/g)≤100、蛔虫卵死亡率

(%)≥95；

⑤总砷≤15mg/kg、

总铅≤50mg/kg、总镉≤

3mg/kg 、 总 铬 ≤

150mg/kg、总

汞≤2mg/kg ；

⑥包装规格：散装和

25kg/袋；

★ 4 3.2推广施用技术服

务要求：一是在业主指定

区域开展有机肥撒肥车

机械施用施肥服务，每日

施用面积不低于 50 亩，

要求抛撒均匀不漏肥；二

是袋装有机肥配送预计

涉及全县各镇 50 个不同

点位，供应商依据各点需

求量进行定点配送。三是

在运输过程中或其他因

为供应商本身或其工作

人员履职造成的短缺、破

损、变质等质量问题，由

供应商负责补齐或调换，

因此造成的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损

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

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

任等），供应商对此应承

担全部的责任。配送时须

提供随车肥料检测合格

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 5 3.3本项目推广施用

的商品有机肥，需持有效

的《肥料登记证》，利用

本地畜禽排泄物等农业

有机废弃物资源为原料

(不得含有存在安全性风

险或有重金属等有毒有

害物质的污泥、垃圾等)、

经发酵腐熟除臭后制成

的有机肥料等产品，氮磷



钾总养分、有机质、重金

属及水分含量和酸碱度

指标分别达到《有机肥

料》(NY/T525-2021)要求

的产品。

★ 6 3.4 安全责任：在本

项目合同履行过程中，所

发生的安全责任（含事

故），由中标供应商自行

负责。

3.2.3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3.2.2 服务要求

3.2.4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3.2.2 服务要求

3.2.5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无

3.3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65 日

3.3.2服务地点

采购包 1：
洪雅县境内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1.验收主体：采购人 ； 2.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

应商的投标文件及承诺等进行验收。 3.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后 10 日内组织验收； 4.

采购人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项目履约成果的，视同验收合格； 5.项目验收结果合格的，

供应商凭验收证明办理相关手续 ； 6.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

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 1：付款条件说明：签订合同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采购包 1：付款条件说明：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70.00%。

3.3.6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

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3.4其他要求

★1、报价要求：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形式报价。报价是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

容的价格体现，包括完成本项目所涉及人员工资、办公费用、调研费用、规划编制、成果制作、

交通费用、通讯费用、人员食宿费用、设备投入、税费、招标代理服务费等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

一切费用。投标人只允许有一个报价，并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任何有选择或可调

整的报价将不予接受，并按无效投标处理。 ★2、保密要求：本项目服务过程中所涉及所有信息

资料(包括：采购人提供或供应商自行收集的)的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书面允许成交

人不得将信息资料透漏给第三方，否则采购人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3、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时

间：供应商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须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 30 日内与采购单位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4、供应商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及项目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等相关法律、法规并依法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办

理各种用工手续，如因用工不当，给采购人及服务人员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全额承担。 ★5、投

标人服务从业人员在服务期间发生伤亡事故，或在服务过程中造成第三人伤亡的，责任由投标人

全额承担。★6、供应商定期及时向采购人通告本项目服务范围内有关服务的重大事项及其进度。



★7、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采购人的监督。 ★8、在采购合同履

约过程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供应商与采购人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

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9、服务期限：项目建设期为 1 年（即待洪雅县 2022 年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项目实施结束后开始为期 1 年）。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三章招标项目技术、

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中 3.3 商务要求中，因系统固化原因，3.3.1 服务期限不适用于本项目，

相关内容以 3.4 其他要求中 9、服务期限要求为准。10、项目实施方案及履约能力：（1）服务

方案：①配送供货措施；②配送进度计划；③质量保障措施；④货物防护保障措施；⑤安全保障

及环境保护措施等；（2）售后服务方案：①售后服务人员配置；②售后服务质量保障范围；③

售后服务体系、响应时间及服务专线电话；④培训方案等；（3）综合实力：具有有效期内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证

书；（4）履约能力：投标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今完成过类似项目

（购买有机肥业绩也认可，不单指施用服务）的；（5）施肥机械:使用施肥机械进行有机肥施用

的。【3.4 其他要求中的内容除 10、项目实施方案及履约能力以外，其他均需在“其他要求应答

表”中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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